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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1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2016-017 

债券代码：122441    债券简称：15赣长运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

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34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对于问询函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公司逐项进行了认真回复，现公告如下： 

 

一、 关于公司经营模式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  

1、年报披露，公司主要业务为道路旅客运输、道路货运、及旅游业务。公

司汽车客运业务经营模式主要是公车公营和公车责任经营两种模式。请公司补

充披露：(1)以表格列示公司主要业务的收入、成本及净利润占比；(2)结合近

三年前述主要业务的发展情况及对公司收益的影响，补充披露公司的战略安排；

(3)请按照公车公营及公车责任两种不同的运营模式补充披露公司投放的运力、

路线及对公司收益的影响。 

回复：  

（1）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成本及毛利构成情况 

公司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单位：元 

主营业

务收入 

2015 年 2014 年 2013年 

金额 
本期占主营

业务收入的

比例（%） 

金额 
本期占主营

业务收入的

比例（%） 

金额 
本期占主营业

务收入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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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客运 1,603,051,261.81 72.84 1,665,948,955.79 71.54 1,564,988,304.89 70.00 

货物运输 117,901,569.47 5.36 40,815,460.98 1.75 79,719,908.42 3.57 

销售业务 452,846,322.98 20.58 589,995,717.10 25.34 560,606,982.67 25.07 

旅游业务 21,096,780.71 0.96 27,775,682.74 1.19 27,387,993.56 1.22 

租赁业务  2,510,285.00 0.11 3,867,994.00 0.17 2,938,368.05 0.13 

其他 3,299,199.88 0.15 293,307.55 0.01 210,805.82 0.01 

合计 2,200,705,419.85 100 2,328,697,118.16 100.00 2,235,852,363.41 100.00 

 

 

 

公司近三年主营业务成本构成情况 

单位：元 

主营业

务成本 

2015 年 2014 年 2013年 

金额 
本期占主营

业务成本的

比例（%） 

金额 
本期占主营

业务成本的

比例（%） 

金额 
本期占主营业

务成本的比例

（%） 

汽车客运 1,410,191,038.73 71.49  1,441,477,394.29 69.34  1,265,926,328.39  66.83  

货物运输 107,794,335.80 5.46  42,186,586.31 2.03  73,246,226.38  3.87  

销售业务 433,128,452.92 21.96  567,961,272.89 27.32  527,608,440.58  27.85  

旅游业务 20,607,320.34 1.04  26,562,905.09 1.28  26,626,495.93  1.41  

租赁业务  829,423.37 0.04  735,493.05 0.04  955,995.78  0.05  

其他 86,492.29 0.00  68,149.40 0.00     

合计 1,972,637,063.45 100 2,078,991,801.03 100 1,894,363,487.0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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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近三年主营业务毛利构成情况 

单位：元 

主营业

务毛利 

2015 年 2014 年 2013年 

金额 
本期占主营

业毛利的比

例（%） 

金额 
本期占主营

业务毛利的

比例（%） 

金额 
本期占主营业

务毛利的比例

（%） 

汽车客运 192,860,223.08 84.56  224,471,561.50 89.89  299,061,976.50 87.58  

货物运输 10,107,233.67 4.43  -1,371,125.33 -0.55  6,473,682.04 1.90  

销售业务 19,717,870.06 8.65  22,034,444.21 8.82  32,998,542.09 9.66  

旅游业务 489,460.37 0.21  1,212,777.65 0.49  761,497.63 0.22  

租赁业务  1,680,861.63 0.01  3,132,500.95 1.25  1,982,372.27 0.58  

其他 3,212,707.59 1.41  225,158.15 0.09  210,805.82 0.06  

合计 228,068,356.40  100 249,705,317.13 100.00  341,488,876.35 100.00  

注：因公司的各项费用和营业外收支无法合理分摊到各项业务，所以无法统计各项业务实现

的净利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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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三年来，公司主业道路旅客运输业务受向莆铁路、沪昆高铁（杭长

段）、京福高铁开通影响，部分重合或并行线路客源下降明显，剔除 2015 年因

并购或新设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德兴市华能长运公司、于都县方通长运有限

责任公司、景德镇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婺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影响数，2015 年

度公司道路旅客运输实现的收入为 14.93 亿元，较上年下降 10.40%；货运业务

因 2015 年并购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实现货运收入 1.18亿元，较上年增长

188.87%；旅游业务 2015年度实现收入 0.21 亿元，较上年下降 24.05%。 

随着高速铁路网络的不断完善和居民消费结构的新变化，道路客运业务客源

分流明显，如何在经济发展和市场激烈竞争的新常态下实现转型升级是道路客运

企业面临的迫切难题。基于近年来物流服务需求不断提升与物联网技术的不断发

展，物流行业整体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而旅游业务是朝阳产业，是带动力强、发

展潜力大的综合性服务产业。物流与旅游业务均属于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的产业，

公司未来战略发展方向拟积极探索道路客运与货运物流、旅游业三业并举、互联

互通共同发展。 

（3）截至 2015 年年末，公司建制车车辆共 6993 辆，其中道路客运运营车

辆 4947 辆，公交车 581 辆，出租车 1319 辆，旅游车 35 辆，快轿 82 辆，货车

29 辆。公司从事道路客运的运营车辆中有 3861 辆（占公司运营车辆总数的

78.05%）以责任经营的形式交给公司职工个人经营，其余车辆（计 1086 辆，占

公司运营车辆总数的 21.95%）均由公司直接经营。 

截止 2015年 12 月 31日，公司共有客运班线 2161条，其中 1903 条班线（占

公司客运班线总数的 88.06%）以责任经营的形式交给公司职工个人经营，其余

258条班线（占公司客运班线总数的 11.94%）由公司以公车公营方式直接经营。 

2015年度公司以公车责任经营模式实现的道路客运收入为 63,657.48万元，

占整个道路客运收入的 53.03%；以公车公营模式实现的道路客运收入为

56,388.76 万元，占整个道路客运收入的 46.97%（公司 2015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中的汽车客运收入 16.03 亿元构成为：道路客运收入 12.00亿元，车站收入 1.98

亿元，公交收入 1.33 亿元，出租车营运收入 0.72亿元）。 

2015 年度公司以公车责任经营模式实现的道路客运毛利为 8,942.79 万元，

占整个道路客运毛利的 45.2%；以公车公营模式实现的道路客运毛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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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3.16万元，占整个道路客运毛利的 54.8%。 

 

2、年报披露，虽然燃油价格下跌使运输成本有所下降，但“公铁竞争”压

制汽车票价水平，同时产业链整合成本上升、叠加资金、人力等运营成本问题，

道路运输企业毛利率呈下降态势。请公司补充披露：(1)以图表方式列示公司主

要的客运线路，并结合近三年前述客运线路收入、成本、净利润等指标量化分

析毛利率下降的原因及公司拟采取的对策；(2)结合公司的运营模式量化分析燃

油价格的大幅下跌并未直接推动公司营业利润上升的原因。  

回复： 

（1） 公司主要客运线路网络图如下： 

 

目前，公司共有客运班线 2161 条，其中三条典型班线近三年的收益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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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线名称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收入 成本 毛利 收入 成本 毛利 收入 成本 毛利 

南昌—赣州 502.08 705.20 -203.12 732.38 709.28 23.10 946.35 994.89 -48.54 

南昌—萍乡 176.41 309.17 -132.76 438.29 522.52 -84.23 561.09 541.83 19.26 

南昌—上饶 194.73 397.92 -203.19 596.60 434.77 161.83 614.65 413.51 201.14 

由上表可以看出，公司部分道路客运班线受高铁冲击后客源流失严重，营收

下降比例较大，而成本的主要构成为人工、燃油、修理、路桥费、折旧、保险费

等，其中人力成本呈逐年上升趋势，燃油成本随国内油价调整波动，其他如路桥

费、修理、保险费基本保持平稳水平，折旧费用因公司近年来加大车辆更新力度

与枢纽站场投入，增长幅度较大。综合以上因素，公司道路客运业务毛利率呈下

降态势。 

面对高铁竞争，公司注重发挥自身灵活、便捷优势，扬长避短，适时根据实

际调整营销策略，与铁路客实施运错位发展，把着眼点进一步放到铁路的“盲点”、

“弱点”及铁轨涉及不到的小站，发展城乡客运、农村客运、专线客运，旅游客

运，拓展增值服务，同时通过重组兼并联合，提升规模化和集化约经营能力。另

外，积极寻求物流、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机会，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培育公司未

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2）2015年，燃油价格下跌使公司油料成本下降（2015年公司燃油成本共

计 3.71 亿元，较 2014 年下降 0.43亿元），但因公司核心业务道路客运受铁路

竞争影响，2015 年度实现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减少 1.41 亿元，公司 2015 年营业

成本虽然较上年下降 0.94 亿元，但因公司债务规模扩大使财务费用增加 1635

万元，管理费用因公司并购新增子公司原因增加 2125万元，从而导致公司 2015

年未因燃油价格下跌而直接推动营业利润上升。 

 

二、关于公司对外投资  

3、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对外股权投资总额达到 5.12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幅 1732%。其中，公司以人民币 1.08 亿元收购于都县方通长运有限责任

公司 51%的股权；以 1.14 亿元人民币收购深圳市佳捷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57%

股权；以人民币 8,900 万元收购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 55%股权。请公司结

合主营业务的发展情况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各主要投资项目的期后进展情况

并说明各个项目是否达到预期收益；(2)如存在部分项目未达到预期收益,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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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原因及公司拟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 

回复：  

（1）报告期各主要投资项目的期后进展情况： 

①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本公司于 2015年 2 月 17日与

江西新世纪汽运集团于都长运有限公司、于都县方通长运有限责任公司、李桂生、

方媛（李桂生和方媛系江西新世纪汽运集团于都长运有限公司和于都县方通长运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 10,798 万元收购江

西新世纪汽运集团于都长运有限公司持有的于都县方通长运有限责任公司 51%

的股权。转让方江西新世纪汽运集团于都长运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承诺，股权转让

完成后，于都县方通长运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2019 年各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

润（税后净利润为合并口径）应不少于下表所列金额： 

单位：万元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承诺净利润 1,871.66 2,064.81 2,223.07 2,223.07 2,223.07 

（详见刊载于 2015 年 2月 2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于都县方通

长运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于都县方通长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年 2月正式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因于都地区没有受到来自铁路的直面竞争，道路旅客运输是当地居民出行的主要

方式。 于都县方通长运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班线（于都-东莞、于都-中山）运

行情况良好。2015 年 2-12 月于都县方通长运有限责任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6337.10万元，实现净利润 1,725.65万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自评估基准

日 2014 年 12 月 9 日至 2015 年 2 月 3 日期间，于都县方通长运有限责任公司的

损益由转让方享有和承担。另外，在计算协议约定的实现净利润时，应剔除于都

县方通长运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江西于都龙腾汽车客货运输有限公司

因相关关联方欠款而计提的坏账准备的影响）。2015年 1月，于都县方通长运有

限责任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203.86 万元，再剔除本期相关关联方欠款计提的坏

账准备影响数 41.79 万元，于都县方通长运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度经计算的净

利润为 1,971.30万元，已达到业绩承诺。 

②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本公司于2015年6月以2550万元人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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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收购吉安市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51%股

权。吉安市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保证：自本公司受让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股权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十年期限内，本公司按约定享有年度保底收益，该年

度保底收益按本公司在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中的出资额的10%计

算，具体以本公司聘请的第三方审计报告为准。（详见刊载于2015年6月6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的公告》） 

江西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5年 6 月正式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其

主要业务机动车驾驶员考试和考前模拟培训业务运行良好。2015年 6 月至 12月

共实现营业收入 2,309.27 万元，实现净利润 428.85万元。自公司受让江西全顺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自江西

全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享有的收益为 218.71 万元，超过按上述期间计算的约定

保底收益，已达到约定承诺。 

③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本公司于2015年8月以8,900万元人

民币收购景德镇市恒通物流有限公司持有的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55%股权。

股权转让方景德镇市恒通物流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陈华林先生承诺：2015年度

（不含协议生效日之前的月份）、2016年度直至2021年度每一整年的税后可分配

利润均应不低于1620万元。依照协议规定的盈利承诺数及本公司持有的景德镇恒

达物流有限公司股权，2015年7月至2021年的会计年度期间，本公司自景德镇恒

达物流有限公司可获得的利润应不低于：2015年7月至12月445万元；2016年892.5

万元；2017年895万元；2018年897.5万元；2019年900万元；2020年902.5万元；

2021年905万元。（详见刊载于2015年8月1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

公司55%股权的公告》） 

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正式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其主要

业务商品车公路运输业务运转正常。2015年8月至12月共实现营业收入8,755.83

万元，实现净利润599.23万元，本公司自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可获得的2015

年8月至12月期间的利润329.58万元，未达到约定的盈利承诺，原因如下：（1）

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商品车零公里物流运输，受宏观经济影响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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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销售终端需求下降，汽车销售企业加大成本控制力度，使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

公司应收运费的回款周期拉长，催收工作难度加大；（2)根据景德镇恒达物流有

限公司与上海安富轿车驳运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北

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和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签订的商品车

公路运输合同，运输费用一般在完成运输服务的三个月后结算，截止2015年12

月31日，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待结算的货运收入形成的应收账款共计

5585.16万元，本期计提坏账准备279万元。 

 

(2)关于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未实现约定的盈利承诺事项，依照公司与

景德镇恒通物流有限公司、陈华林、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景德

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本公司自动取得景德镇恒达物流

有限公司当期利润的优先分配权，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的全部当期利润应由

本公司优先分配，直至本公司取得全部当期承诺可分配利润。本公司获得全部当

期承诺可分配利润后，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当期的剩余利润可分配给转让

方。若转让方放弃当期的利润分配权后，本公司分得的全部利润仍未达到当期承

诺可分配利润规定的最低数额，转让方及其控股股东承诺，转让方及其控股股东

应当另外以现金形式补足差额部分；若转让方及其控股股东未能以现金形式补足

本公司的当期承诺可分配利润，则转让方应以补偿股权方式就本公司未能获得的

当期承诺可分配利润进行弥补。若补偿股权的数字累计超过 10%，转让方及其控

股股东应将不低于超出部分股权价值的不动产抵押给本公司，以保证本公司获得

承诺可分配利润。 

2015 年 8 月至 12 月，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实现净利润 599.23 万元，当

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539.307 万元，本公司享有其当期利润的优先分配权。

因此，本公司 2015 年度自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获得全部当期承诺利润有足

额保证，公司亦将密切关注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并将依据景德

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结果，要求其向公司全额支付承

诺的可分配利润。 

 

三、关于公司财务信息  

4、年报披露,报告期公司道路旅客运输成本中其他运输成本较去年同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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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78.94%,货物运输成本中人工成本上升 246.23%，请结合近三年公司运输成

本变动情况补充说明前述成本变动较大的原因。  

回复： 

公司近三年成本构成情况： 

单位：元 

分行业 
成本构成

项目 
2015 年金额 

2015

年占

总成

本比

例(%) 

2014 年金额 

2014

年占

总成

本比

例(%) 

2015 年

金额较

2014 年

变动比

例(%) 

2013 年金额 

2013

年占

总成

本比

例 

道路旅

客运输 

人工成本 
319,970,415.84 12.94 298,043,578.36 11.81 7.36 236,913,713.38 11.85 

道路旅

客运输 

燃料、修

理、折旧

等成本 

674,255,442.22 27.26 910,973,916.41 36.1 -25.99 827,833,530.72 41.42 

道路旅

客运输 

其他运输

成本 
415,965,180.67 16.82 232,459,899.52 8.21 78.94 201,179,084.29 10.07 

货物运

输 

人工成本 
6,927,458.55 0.28 2,000,850.17 0.08 246.23 3,840,302.03 0.19 

货物运

输 

燃料、修

理、折旧

等成本 

27,914,110.61 1.13 21,598,887.62 0.86 29.24 50,990,261.41 2.55 

货物运

输 

其他运输

成本 
72,952,766.64 2.95 18,586,848.52 0.74 292.50 18,415,662.94 0.92 

销售业

务 

物料成本 
433,128,452.92 17.51 567,961,272.89 22.51 -23.74 527,608,440.58 26.40 

旅游业

务 

地陪等成

本 
20,607,320.34 0.83 26,562,905.09 1.05 -22.42 26,626,495.93 1.33 

租赁业

务 

人工成本 
368,618.84 0.01 367,878.32 0.01 0.20 408,503.25 0.02 

租赁业

务 

其他 
460,804.53 0.02 367,614.74 0.01 25.35 547,492.53 0.03 

公司道路旅客运输成本中其他运输成本较上年同期上升 78.94%，主要系公

司本期对营业成本明细进行了重分类调整，2015 年度公司将道路客运成本中的

路桥费、保险费、轮胎费共计 1.7 亿元列入其他运输成本中，而上年同期则将上

述费用计 1.52 亿元列入燃料、修理、折旧等成本中，如剔除上述因素影响，道

路客运成本中的其他运输成本为 2.4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96 %。 

公司 2015 年度货物运输人工成本为 692.75 万元，较上年增长 246.23%，主

要系公司本期合并报表范围新增景德镇市恒达物流有限公司，其当期人工成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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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4 万元。 

公司 2015 年货物运输成本中的其他运输成本为 7,295.28 万元（主要系过路

过桥费、轮胎费、保险费等），较上年增长 292.50%，主要系公司本期合并报表

范围新增景德镇市恒达物流有限公司，其当期成本中的其他运输成本为 4,626 万

元。 

                                     

5、年报披露，报告期公司财务费用增速较快，比上年同期增长 26.3%。同

时，公司资产负债率接近 70%，整体负债率较高。请比较同行业公司的资产负

债率，并结合公司报告期积极进行对外投资等战略考虑说明公司短期和长期的

偿债能力及公司应对负债率较高的具体措施。 

回复：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8.17%，主要源于公司枢纽站场和

物流中心投资，以及产业链延伸和收购兼并项目增加所致。相较于类似行业上市

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公司整体负债率偏高。但公司长期偿债指标中的EBITDA

利息倍数与利息倍数均属于良好水平，短期偿债指标中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指

标水平较低，主要系公司行业性质决定了固定资产与在建工程占比较大，2015

上述流动性指标已较上年趋好。 

类似行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情况 

序号 证券名称 证券代码 

资产负债率（%）（已披露 2015 年年报的以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数据计算，未披露 2015 年年报的，则以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数据计算） 

1 大众交通 600611.SH 37.87 

2 南京中北 000421.SZ 47.45 

3 宜昌交运 002627SZ 47.72 

4 龙洲股份 002682.SZ 54.95 

5 富临运业 002357.SZ 61.83 

算术平均 49.96 

 

公司主要偿债指标如下：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0.76 0.65 0.69 0.51 

速动比率（倍） 0.72 0.62 0.66 0.48 

资产负债率 68.17% 60.34% 62.03% 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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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EBITDA 利息倍数（倍） 6.18 8.90 9.20 9.39 

利息倍数（倍） 3.03 4.88 4.64 4.78 

截至2012年12月31日、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和2015年12月31

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71.20%、62.03%、60.34%和68.17%，总体呈现下降

趋势，主要源于2013年公司定向增发股票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保

持在较高的水平，主要由于：①新并购进入的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②公司责任

经营保证金（长期应付款）占比较大；③近年来公司业务规模扩张，并购项目及

客运站等在建项目投资较大，故借款持续增加；④待结算运费较多（其他客运公

司在公司的客运站寄卖的车票）。公司资产负债率虽然较高，但符合行业特征。 

截至2012年12月31日、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和2015年12月31

日，本公司的流动比率分别为0.51、0.69、0.65和0.76，速动比率分别为0.48、

0.66、0.62和0.72，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主要源于2013年定向增发股票的影响。

2015年12月末较2014年末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指标有所上升，主要系公司于

报告期发行中期票据和公司债券，改善了公司债务结构，长期负债占债务总额比

例上升，流动负债占债务总额比例下降所致。公司流动性指标水平较低，主要源

于公司行业性质决定了固定资产与在建工程占比较大。 

公司近四年的EBITDA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9.39、9.20、8.90和6.18，一直保

持在较高的水平，公司盈利水平和现金流量较为稳定，可充分覆盖利息支出，且

最近几年，公司的贷款偿还率及利息偿付率均为100%。 

综上，公司具有较强的还本付息能力，偿债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对于公司整体负债率偏高，公司将根据战略规划、发展阶段和公司实际，适

时调整融资策略，提高权益性融资比例，进一步优化债务结构，控制总体债务规

模，努力降低负债率较高的财务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19日 


